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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  则

第1条 为规范、有序开展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工作，根据《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2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管理工作由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演出场馆设备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业委员会”）负责。
第3条 专业委员会下设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办公室（以下简称“评优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第4条 在专业委员会中成立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专家小组（以下简称“专家组”），指导优质产品评定工作的开展。
第2章 评定范围及内容

第5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的评定范围包括专业音响、专业灯光、乐器等类别中生产定型且批量生产的产品。
第6条 评优办公室每年初确定该年度评定优质产品的名录（包括，产品类别、适用范围等），具体内容公布在“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网站”、《演艺设备与科技》等相关专业媒体。
第3章 申请评定

第7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工作实行企业自愿申请的原则。
第8条 申评的企业及申评的产品应符合《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管理办法》第三章的有关规定。

第9条 符合当年度评定范围及内容的，企业进行申评时应向评优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并按下述要求组织申评文件：
（1） 按照要求认真、如实填写的《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申请表》一式三份，每份独立装订成册；光盘存储的文件一份；

（2） 真实、有效的相关证明文件一套（加盖申评企业公章），按照以下顺序装订成册，并附目录与页码：
1) 企业法人申请评定声明原件一份；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3)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

4) 产品注册商标证书（注册商标变更证明）复印件一份；

5) 企业执行生产和产品质量管理的国家、行业标准目录一份；

6) 企业执行生产和产品质量管理的企业标准文本原件一份；

7) 有效的ISO9000系列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一份；
8) 有效的计量检测体系合格证书（若有）复印件一份；
9) 申评产品使用说明书原件一份；

10) 申评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一份；
11) 申评产品的专利证书（若有）复印件一份；
12) 申评产品的获奖证书（若有）复印件一份。
以上文件须真实、有效，并加盖申评企业公章。

第10条 如果申评产品符合《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条“申评产品优先评价的适用范围”的有关规定，申评企业应出具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

第11条 申请企业应当在申请评定截止报名日前，将《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申请表》和申评文件上报至评优办公室。
第4章 审  查
第12条   评优办公室负责对申评文件进行初审。审查内容包括申评文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申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是否符合优质产品评定条件的规定。申评文件的完整性是指《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申请表》的填写是否正确，本细则规定的文件是否均已提供；申评文件的有效性是指申请企业提供文件的出处、来源、提供单位是否合法、有效，以及文件是否在有效期限内。
第13条   评优办公室在收到申评文件20工作日内对申评企业做出是否符合申评条件的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包括“同意申评”和“不同意申评”两种。申评企业对审查结论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评优办公室提出书面意见。评优办公室应当认真研究，仍未获得通过初审的，给予企业书面答复。
第14条   以书面方式通知通过初审的申评企业。

第5章 组织考察及检测
第15条   申评产品的样本选择方式为按照有关标准或办法抽取样本。

第16条   评优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至企业考察和组织产品抽样事前不予通知。
第17条   至企业进行考察，企业的基本信息、生产、管理等情况不符合《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管理办法》第三章第七条“申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规定的，即视为申评企业无申请评定的资格。
第18条   至企业进行考察，核实《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条“申评产品优先评价的适用范围”、第四章第十二条“申评企业须提供的文件”列出的有关文件的原件为非法、无效的，即视为申评企业无申请评定资格。
第19条   由评优办公室组织到申评企业按照有关标准或办法抽取样本，送至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第20条   如抽取申评产品样本时不符合抽样的有关标准或办法，即视为申评产品未达到申评条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中的核心技术参数未达标的，即视为申评产品未达到申评条件。
第6章 主观评价

第21条   涉及到主观评价的产品，由评优办公室组织进行主观评价。

第22条   主观评价方法按照有关标准组织进行；没有相关标准的，按照专家组议定的程序进行。

第7章 评  定

第23条   完成检测后，检测机构将检测报告直接递送到评优办公室。

第24条   由评优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对申评企业和申评产品进行综合评价，确定申评产品能否通过优质产品的评定。

第25条   评定结果经专业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审议、批准。未获通过的申评产品，专业委员会将以书面形式告知企业并说明未获通过原因。

第8章 评定费用

第26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评定不向申评企业收取评定费用。
第27条   检测机构对申评产品进行检测发生的费用（包括运输费、检测费、主观评价相关费用等）由申评企业支付。

第9章 证  书

第28条   评优办公室于最终评定后20工作日内向通过优质产品评定的企业颁发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演出场馆设备专业委员会制印的《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证书》正本和副本。
第29条  《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证书》内标明“××××年度演艺设备行业优质产品”，无有效期限制。
第10章 附  则
第30条   本细则由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演出场馆设备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31条   本细则自2009年1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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